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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授权审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1.办学定位(20分)
	1.1学校定位
(5分)
	学校定位准确，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发展方向明确。

	
	
1.2办学思路
(5分)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健全。办学思路清晰，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具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制度、质量意识强。

	
	1.3办学特色
(5分)
	具有一定办学特色，学科专业优势明显，有良好的发展趋势。

	
	1.4专业布局
(5分)
	专业布局结构合理，有一定影响的特色专业；专业设置有良好的学科基础，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师资队伍(25分)
	2.1师德师风
(5分)
	师德师风监督管理机制健全，近三年未发生严重违反师德师风事件且未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2.2生师比例
(5分)
	专任教师数量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生师比不高于18∶1，其中医学院校不高于16∶1，体育、艺术院校不高于11∶1，职业本科院校不高于18:1。

	
	


2.3师资结构
(5分)
	年龄、学历、专业技术职务等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不低于60%，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大于30%，有专业教学所需的专职实验和教学辅助人员。职业本科专任教师总数不少于450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比例不低于50%，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低于30%，其中正高级不少于30人。专任专业课“双师型”教师比例不低于50%。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占比不低于专任教师总数的25%，且所授专业课教学课时占专业课总课时的20%以上。

	
	2.4教学水平
(5分)
	专任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先进，教学能力整体较高，落实课程思政要求，重视教学改革，教学效果较好，学生基本满意。职业本科院校在职在岗教师5年内获得国家级奖励或荣誉1项以上。

	
	2.5教师发展
(5分)
	有中长期师资队伍建设规划，措施得力，教师教学能力培训机制完善，能够为教师访学、学术交流等提供必要支持。

	

3.基础条件(30分)
	3.1办学经费
(5分)
	健全多渠道筹集经费机制，经费来源稳定可靠、保障机制健全，结余结转资金占全年总收入的比例低于5%，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出持续增长。

	
	3.2科学研究
(5分)
	科研保障与发展机制健全，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科研经费充足，近3年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其中结题和新增各1项以上)，以及多项产教融合科研项目。




—1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3.3办学用房
(5分)
	各类功能教室、校舍齐备，能满足教学和人才培养需要。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4万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行政用房面积，综合、理工、农林、医药和师范类应不低于20平方米，人文、社科、管理类应不低于15平方米，体育、艺术类应不低于30平方米。

	
	

3.4实验室与仪器设备	(5分)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充足、先进，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不低于5000元，其中人文、社科、管理类不低于3000元，体育、艺术类不低于4000元；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占一定比例；建立仪器设备共享机制，健全实验室与仪器设备使用台账，设备利用率高，模拟试验条件使用达80%以上。职业本科综合、理工、农林、医药和师范类不低于10000元，文科类不低于7000元，体育、艺术类不低于8000元。

	
	3.5信息化与图书资料(5分)
	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生均图书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均藏书量达100册，其中工、农、医学、艺术类不低于80册；体育类不低于70册，生均年进书量(纸质图书)不低于1册。现代电子图书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服务系统满足人才培养需要，管理手段先进。

	
	
3.6实习实践
基地
(5分)
	有一定数量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其中以理学、工学、农林等科类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应有必需的教学实习工厂、农(林)场和固定的生产实习基地；以师范类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应具有附属的实验学校或固定的实习学校；以医学类专业教育为主的学校应有直属附属医院和适用需要的教学医院，实习实践时间占教育教学比例合理。

	





4.管理体系(25分)
	4.1管理队伍
(5分)
	管理机构健全、职责明确，管理人员队伍稳定、结构合理、服务意识强。

	
	4.2规章制度
(5分)
	学士学位授予的规章制度科学合理、健全规范，与人才培养契合度高，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完善。有完备的学业预警机制和奖助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完备。

	
	4.3教学管理
(5分)
	教学管理机制健全，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执行规范，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4.4财务管理
(5分)
	财务制度健全，资金支出结构科学，资金使用高效规范，负债合理，债务风险低。

	
	4.5校风学风
(5分)
	校风学风激励引导机制健全，营造奋发向上、学习主动的良好氛围。



注：授权审核标准根据国家最新规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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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四川省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授权审核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1.专业定位(10分)
	1.1立德树人
(5分)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

	
	1.2专业建设
(5分)
	人才培养类型和目标明确，专业建设规划科学合理、措施得力，符合自身办学条件、学校特色，适应社会需求。职业本科招生计划完成率不低于90%，新生报到率不低于85%。

	






2.师资队伍(25分)
	2.1师德师风
(5分)
	近三年无重大影响的师德师风问题。

	
	

2.2专任教师
(8分)
	专任教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能够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专任教师队伍的专业、学历、学缘、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员比例不低于60%。职业本科专业专任教师与该专业在校生人数之比不低于1:20，高级职称不低于30%，研究生学位不低于50%，博士研究生学位不低于15%；“双师型”教师不低于50%。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任务不低于20%。

	
	2.3实验教师
(5分)
	有结构合理，能满足实验实践教学所需的专职实验和教学辅助人员队伍。

	
	2.4教学科研
(7分)
	专业带头人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及行业影响力，具有副高及以上技术职称，有3项及以上高水平代表性成果，主持在研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或产教融合项目。

	
3.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15分)
	3.1培养方案
(8分)
	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规范，人才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契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优势，与专业定位匹配，能体现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2课程设置
(7分)
	课程设置科学合理，符合国家标准和规范；教学内容彰显培养特色，能支撑本专业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职业本科专业实践教学比例不低于50%，实验实训项目(任务)开出率达到100%。

	




4.教学条件(25分)
	4.1经费投入
(7分)
	具备多渠道筹措资金的条件，专业教学经费充足。

	
	4.2实验室与仪器设备(7分)
	教育教学技术能有效应用于教学过程。专业教学实验室及设备功能先进、数量充足，利用率高，能满足教学需要，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能发挥较好作用。职业本科专业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不低于1万元。

	
	4.3专业图书资
料
(6分)
	图书资料(含电子图书、期刊或数据库)充足、种类较全，能满足专业教学需要。

	
	4.4实习实践
(5分)
	校内外实践基地完备、稳定，能满足实习实践教学需要且运行情况良好。实习基地数不少于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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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观测点

	
5.教学规范(10分)
	5.1教学运行
(5分)
	教学运行规范有序，教学大纲(含考核大纲)、教案、教材及教辅资料、考试考核等管理规范。

	
	5.2教学行为
(5分)
	教学方法运用得当，注重因材施教。教师教学行为规范，精神风貌良好。

	
6.质量保障(15分)
	6.1规章制度
(8分)
	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健全，执行严格；管理人员配备到位。

	
	6.2质量监控
(7分)
	质量保障指标体系科学合理。质量监控、评估反馈和持续改进机制健全。



注：授权审核标准根据国家最新规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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